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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化学品

2015年，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原油价格低迷
以及运营成本上涨等形势下，石油化学工业业务收入达
13.35万亿元，同比下降5.5％，实现利润总额6,440亿
元，同比下降19.5％。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0.5％，自行
业统计以来首次出现了下滑。

2016年，作为“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石油化学
工业预期该年发展目标为业务收入实现14.1万亿元，比上
年增长6％，利润总额实现6,860亿元，同比增加7％。但
是，目前面临着产能过剩等产业结构矛盾、环保达标以及
安全管理等诸多难题，在中国整体经济向“新常态”转变并
不断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石油化学工业如何实现从量
到质的转变备受关注。

进口原油依存度持续增加
与2014年相同，2015年中国原油需求同比增长6％，达到

5.48亿吨。其中，国内产量2.15亿吨，同比增幅仅为2％，另一

方面，原油净进口量同比增长8％，达3.33亿吨，再次刷新历史

最高纪录。其中进口比重同比上升2个百分点，达到61％。

预计到2030年前后，中国石油消费量将持续增加，在国

内产量难以扩大的情况下，进口依存度预计在2020年和2030

年分别达到67％和70％左右。另一方面，中国提出，截止到

2020年使能源消费总量中非化石能源所占比重从当前的

11.4％提升至15％。今后，除了天然气等石油替代能源之外，

促进新能源以及再生能源发展的步伐将会进一步加快。

表１：原油（单位：亿吨）

2012年
实际值

2013年
实际值

2014年
实际值

2015年
实际值

原油产量 2.07 2.08 2.10 2.15
净进口量 2.69 2.80 3.08 3.33

消耗 4.76 4.88 5.18 5.48
进口依存度（％） 56 57 59 61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海关统计

乙烯产量历史最高
作为化学品的基础原料，2015年乙烯生产总量达到1,715

万吨，同比增长1.6％，再次刷新了上一年的历史最高纪录。

虽然包括其衍生物在内的乙烯当量自给率目前仍停留在

50％左右，但预计今后将逐步得到提高。另外，除了煤制烯烃

（CTO）或甲醇制烯烃（MTO）项目外，在国际原油价格持续

低迷的背景下，曾被推迟的蒸汽裂化技术项目将有可能被再

次提上日程。

另一方面，2015年丙烯生产总量达到2,400万吨。随着丙

烯衍生物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除了CTO和MTO项目外，新

建、扩建丙烷脱氢（PDH）装置项目建设势头强劲，同比大幅

增加20.7％。但随着市场需求开始放缓，和乙烯领域的供不

应求对比鲜明，预计丙烯领域供过于求的势头仍将持续。

表２：乙烯（单位：万吨）

2012年
实际值

2013年
实际值

2014年
实际值

2015年
实际值

生产 1,487 1,623 1,704 1,715
进口 142 170 150 152
出口 0 0 0 0
消耗 1,629 1,793 1,854 1,867

消耗同比（％） -0.2 10.1 3.4 0.7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海关统计

表３：丙烯（单位：万吨）

2012年
实际值

2013年
实际值

2014年
实际值

2015年
实际值

生产 1,534 1,675 1,913 2,400
进口 215 264 305 277
出口 0 0 0 0
消耗 1,749 1,939 2,218 2,677

消耗同比（％） 6.5 10.9 14.4 20.7

资料来源：CPCIF、中国海关统计

产能过剩等产业结构问题依然突出，同时
面临环保达标及安全管理等课题

在衍生物方面，特别是精对苯二甲酸（PTA）、苯酚、己内

酰胺等领域，近两三年不断在国内新建、扩建生产设备，导致

产能过剩问题未能得到缓解，业务环境依然比较严峻。同时，

苯和对二甲苯（PX）等生产原料的海外进口进一步扩大，导致

常规的产能过剩和供不应求并存的现象将会持续。

另一方面，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中国自2015年1月

起开始实施修订版《环境保护法》，加之2015年8月天津发生

的爆炸事件，促使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要求不断提高，

预计对化学工业的监管力度将进一步加强。

  随着中国经济向“新常态”转变，“十三五”规划提出

产业结构改革的重要性，化学工业面临着从追求扩大产量向

提高质量进行转变的重要课题。

＜建议＞
　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转型的形势下，化学工

业的增长需要实现质的飞跃。

　化学品为中国众多产业的供应链提供支持。尽

快解决产能过剩，同时根据合理标准完善环境

保护、化学品管理及安全管理等规定，顺利公平

地加以运用，这不仅对于化学工业，对于中国整

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亦

需普及责任关怀活动，通过与社会各界广泛的交

流，加深相互理解，实现与社会的和谐共存。

　我们期待出台更为有力的政策以解决这些课题，对

于有关政策的制定及其运用，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Ⅰ．保护环境及能源的有效利用

　化学工业通过保护环境，促进能源的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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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社会需求，提供新价值，可以为社会的持续

发展做出贡献。

1．环保法规

1）公平性与透明性

　今后在制定和实施环保法规时，公平性及透明性

不可或缺。

①体现过去的减排业绩

　CO2、COD等总量减排目标应体现企业过去自主

减排的业绩，而不是一刀切，才能彰显公平。强

烈希望相关部门导入针对不同行业的单位能耗目

标，同时实施合理、切合实际且有针对性的具体

措施。

②贯彻遵守法律法规

　摆脱地方保护主义，在实际运用环境法律法规

时，严格取缔违法操作，公平监管、督导，避免对

守法企业造成不利，这有助于企业的良性竞争和

环境保护。

③执行合理政策

　关于政策法规的制定，希望与化学行业积极交换

意见，在此基础上执行合理政策。

2）关于控制排放量的具体意见

①固体废弃物

　对危险废弃物进行处置的单位，按照49大类分别

取得经营许可，由于处置单位所在地及类别与废

弃物产生地及类别不符，造成了一方面处置能力

严重过剩，另一方面未处理废弃物的贮存量却在

增加这一失衡现象。强烈希望地方政府根据实际

排放情况制定计划，推进危险废弃物处理厂的

建设，而不是单纯依靠市场机制。

　少量危险废弃物在达到一定规模前无法得到回

收，这一情况屡见不鲜，致使企业内出现废弃物

积压的现象。希望指导处置单位对少量危险废

弃物亦加以回收。

②防治大气污染

　关于VOC排放限制，希望国家环保部对地方环保

局给予妥善指导，避免其过度加强限制。

③防治水污染

④土壤污染防治法

　起草拟于今后公布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时，希

望面向相关行业广泛征求意见，以使规定（土壤

的取样方法、测量方法等）和标准合理且符合实

际，同时，宜设定充裕的时间以征求意见。

⑤工厂用地土壤的监测制度

　关于工厂用地的土壤，在工厂搬迁及拆除时可能

会出现污染责任问题，希望针对使用中的工厂用

地，制定详细的土壤监测制度。由于尚未制定土壤

污染修复的验收制度，希望尽快完善相关法律。

　过去其他工厂遗留的土壤污染、或受附近工厂污

染的影响造成土壤污染时，希望合理考虑其责任

归属。

⑥行政命令

　希望在实施及运用法律时给予充分考虑，不要因

过度加强环境监管，而突然向企业下达搬迁或停

业命令。

2．CO2排放交易

　CO2排放限制方面，列入各行业的单位能耗目

标，能够确保一定的公平性，但同时希望能够切

实体现企业在减排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3．环境保护综合名录

1）环境保护综合名录自2013年版起开始面向社会

征求意见，但意见征求时间仅为1周，希望将意见

征求时间至少延长至1个月，以便相关行业能充

分研究并汇总意见。

2）目前公开“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时，仅

公开产品名称与除外的工艺名称，希望同时公开

判定为“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的合理依据。

3）享受优惠政策的环保工艺已从2014年版名录中

删除，但是为进一步促进企业采用先进工艺，希

望继续在名录中列出，给予优惠政策。

Ⅱ．化学品管理

1）危险化学品

①免除少量危险化学品登记

　关于下述少量危险化学品，强烈希望引入危险化

学品登记免除制度，或备案制度（提交备案后可立

即生产、或进口），以便单位顺利开展商业活动。

·用于危险化学品登记的鉴定样品

·每年产量或进口量低于1吨的危险化学品

②尽快公告鉴定机构名单以及免予物理危险性鉴

定与分类的化学品目录

　2013年颁布了《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与分类管

理办法》，但尚未公告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机

构名单及免予物理危险性鉴定与分类的化学品目

录。希望尽快公告鉴定机构名单及免予鉴定与分

类的化学品目录，且鉴定期限应严格遵守法律规

定的20个工作日。

③统一执行危险化学品登记业务

  《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第53号令）实施

后，部分配套文件尚未公布，各地方便各自提前

开始执行，主管部门内部也对执行情况的认识存

在差异。希望在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机构名单

及免予鉴定与分类的化学品目录公告阶段，通过

书面形式发布关于统一执行包括目录外化学品

在内的登记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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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过渡期

　希望将发布上述公告后的一年定为过渡期，加深

政府部门与企事业单位双方对本制度的理解，并

留出可充分准备的时间，避免对企业经济活动造

成影响。

⑤危险化学品确定标准的继续研究

　根据危险化学品目录规定的危险化学品定义及

确定原则，相当于GHS信号词“危险”和“警告”

危险有害性分类的，都属于危险化学品。

　将“警告”类包括在内，则对象化学品数量变得

极为庞大，希望在合理范围内控制化学品对象范

围，仅将“危险”类设定为危险化学品对象。　

⑥其他

·聚合物的免予鉴定

　希望将没有物理危险性的聚合物及树脂共混料

纳入免予物理危险性鉴定化学品目录范围。

·系列登记的批准

　目前已有系列鉴定的制度，但尚未出台系列登记

制度。希望像系列鉴定一样，同意对成分与分类

结果一致的产品进行系列登记。

2）新化学物质

①采用其他国家的试验数据

　关于部分生态毒性实验，只认可使用中国的生物在

国内实验室获取的试验数据。如果未来国际间数

据能够得到相互认可，强烈希望采用在国外获得

的具有合理依据的相关生态毒性试验数据（国外

政府认可的实验室或GLP实验室的试验报告）。

②免除现有单体聚合而成的聚合物的申报

　希望免除由现有单体聚合而成的聚合物的申报。

③免除简易申报中试验数据的采集

　希望在简易申报时不将生态毒理学试验数据作

为必需材料。

④与其他国家同等的试验项目

　与其他国家相比，常规申报的各数量级别所要

求的试验项目种类繁多，特别是1吨-10吨以及10

吨-100吨的申报级别，在物理化学方面的性状、

毒性试验及生态毒性试验领域，中国所要求的试

验项目数量也很多。希望继续研究实施与其他国

家同等的试验项目。

⑤避免动物实验

　近来，对于化学品，很多地区倾向于避免实施动

物试验（欧盟等地区）。希望以3R理念为准则，

当有数据可替代某种动物试验（特别是2级要求

的毒代动力学、90天反复给药毒性试验、生殖毒

性等）时，则免除此类试验。

　例如，关于毒代动力学，使用基于ECHA指南

“Chapter R 7c”的现有数据作为研究文件的做

法在欧盟地区得到了广泛认同。希望中国也能积

极接受同样的数据。　

⑥关于光谱数据，认可公司自有数据

　在其他国家这类公司自有数据是被认可的。化学

品生产商一般都有用于光谱测量的UV、HPLC／

GC、MS、IR、（NMR）等设备，并进行日常的数据

测试。为了便于明确本公司物质的特性，企业大

多已经积累了诸多相关数据。希望能够认可使用

此类数据。

Ⅲ．应对产能过剩问题

　人们日益深入认识消除产能过剩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在这样的背景下，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重点

行业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正在推进削减产能的

政策措施。

　近年来，化学工业的部分产品出现淘汰技术落后产

能和改善供需平衡的征兆，但整体来看，产能调整

等过程中存在的设备过剩矛盾逐渐凸显，希望在

市场规律和政府的妥善指导下恢复市场秩序。

　这种情况下，通过产能的总量控制、严格准入条

件等措施，继续推动抑制盲目扩张产能的政策

非常重要。同时对污染物排放、能源消耗较少的

企业采取优惠政策，促进化学工业技术水平的提

升，同时完善法律法规，加快不符合环保规定的

企业及技术落后企业的退出，尽快形成公平竞争

的基础，这对化学工业的持续发展不可或缺。

Ⅳ．与社会的交流及共存（责任关怀）

　化学工业提供大量日常生活用品，今后还将肩负

着通过提供满足社会需求的优秀产品，为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和发展中国经济助力的使命。

　为保证中国化学工业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在健康、安全及环境等各方面不断提高管理水

平尤为重要。具体而言，以性质、安全性、环境方

面的正确知识为基础，贯通生产（技术、制造工

艺）、使用、回收和废弃这一产品生命周期，持续

提高管理水平。

　因此，希望获得相关部门的理解和积极的支持，

通过政府、企事业单位与社区间的坦诚对话，完

善法律法规，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同时促使

企业合规经营，进行信息披露，获得社区的理解

和信任，提高社会的普遍意识，使化学工业与社

会和谐共存，实现可持续发展。

Ⅴ．安全管理

1）物流的安全管理

①化学品贮存

　《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危险化学品的定

义和确定原则）基于GHS的危害性分类的理念有

很多部分与危险货物分类或仓库保管物品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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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危险性分类不统一。目前危险品的贮存要求与

标准虽然是基于危险货物的定义，但对于符合

危险化学品的确定标准、而不属于危险货物的化

学品，也被要求置于危险物仓库进行严格保管及

管理。希望危险物仓库所保管的物质仅为属于危

险货物范围内的物质。

②化学品运输

　不属于危险货物，即不符合中国国内运输相关

法律法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交

通 运输部令2 013年第2号）、《危险 货物品名

表》（GB12268）、《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6944）定义的化学品的运输，即使符合危险

化学品的确定标准，也希望能够像以往一样允许

使用普通车辆进行公路运输。

2）加强安全管理

　在中国化学品安全管理方面，以下措施对于实现

零灾害至关重要：①完善法律法规、②贯彻遵守

法律法规、③提高安全意识。


